
中南大学字〔2010〕34号

关于印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费减免实施办
法（试行）》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助学政策，完善学校帮困

助学体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

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助

学贷款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主题词：学费减免  实施办法  通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办公室            2010年6月
24日印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费减免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助学政策，完

善学校帮困助学体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

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

〔2007〕13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学费减免是学校针对部分因特殊原因

导致缴纳学费有困难和按国家政策规定应予减免学

费的学生而实行的一项资助措施。

第二章　减免对象与减免条件

　　第三条　学费减免对象为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

生中符合减免条件的学生。

　　第四条　减免条件：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革命烈士子女；

　　2.父母双亡，无经济来源的孤儿；

　　3.国家“西部开发工程”资助对象的学生（按教



育部规定执行）；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无违法违

纪处分；

　　（三）学习态度认真，勤奋刻苦；

　　（四）无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性；

　　（五）生活节俭，无铺张浪费或奢侈行为。

第三章　申请时间、程序及所需资料

　　第五条　学费减免事宜每学年办理一次，一般

在每年的10-11月份进行，由学校组织学生统一申

请。

　　第六条　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根据申请人的

类型不同分别向其所在学院提交以下资料：

　　（一）革命烈士子女或孤儿：

　　1.第一次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需提交书面申

请和相关证明材料；（比如父母烈士证书，父母死

亡证明等，证明材料需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及

以上级别的政府或民政部门签字盖章方为有效；）

　　2.曾经申请过学费减免并获批准的学生，只需

提交书面申请；

　　（二）获得“西部开发资助工程”资助的学生：

　　1.第一次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需提交其所在

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出具的受资助文件或受资助

证书的原件及减免学费的书面申请；

　　2.曾经申请过学费减免并获批准的学生，只需

提交书面申请即可。

　　第七条　学院对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



审，对初审合格者，学院按以下方式处理：

　　烈士子女或孤儿，学院只需将其申请材料送交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即可；

　　获得“西部开发资助工程”资助的学生，学院还

需为其提供以下资料连同其申请材料一并送交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

　　（一）申请人在校期间基本表现的书面鉴定；

　　（二）上学年成绩单；

　　（三）成绩排名表(成绩排名以班级、年级或专

业排名均可)。

　　第八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学院提交的学生

申请材料进行复审，复审合格者在校园网上公示一

周，公示期内无异议者即办理具体减免手续。

第四章　减免原则与减免额度

　　第九条　减免学费原则上不限定人数，由学校

根据申请人数和申请金额酌情决定；

　　第十条　学费减免额度根据申请人的类型不同

实行不同的标准：

　　（一）革命烈士子女或孤儿，实行全额减免，

即以学费的实际金额为标准；

　　（二）获得“西部开发资助工程”的学生，按照

政策规定按以下标准减免：

　　大一学生全额减免，即以学费的实际金额为标

准；大二至大四学生根据其成绩排名情况确定减免

额度：成绩排名在30%以内的全额减免；成绩排名在

31％—70％以内的减免一半；成绩排名 在71％及以



上的不予减免。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

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同

时废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中南大学字〔2005〕25号）关于学费减免

相关条款。


